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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1〕第 108 号 

 

 

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审查

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.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年审会计

师”）因无法取得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义聚投资”）归还资金占用 9.15 亿元的事

项以及资金占用的可收回性可能对艾格拉斯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等

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。请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公司控股股东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元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元狩国际”）及上海越群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

海越群”）代义聚投资偿还资金占用款及利息的具体时间、方式，并

结合偿还资金来源等说明元狩国际等公司在前期自身出现债务逾期

等情况下仍代义聚投资偿还资金占用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本次资金占用

偿还是否真实，后续是否可能存在法律纠纷等。 

（2）剩余资金占用款是否已有相关偿还方案，公司是否采取有

效的追偿措施。 

请你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分别就未能在资金占用归还事项达成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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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意见的具体原因进行说明。 

2.你公司在年报中称，2021 年 4 月 2 日，北京刀魂信息技术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刀魂”）收到上海越群代义聚投资归还资金占

用款及利息共计 8.15 亿元。2021 年 4 月 2 日，北京刀魂支付晨脉 3

号基金投资款 10.65 亿元。同日，晨脉 3 号基金支付投资标的锐嘉科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锐嘉科”）投资款 10.65 亿元。4月 6日北

京刀魂支付晨脉 3 号基金股权转让款 1.5亿元。同日，晨脉 3 号基金

支付上海尙橙投资有限公司（锐嘉科的股东）股权转让款 1.5 亿元。

请你公司补充： 

（1）截至目前，晨脉 3 号基金的具体股权结构、实际出资情况、

设立目的、基金投资范围及投资决策机制，与公司、控股股东及董监

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2）公司收到归还的占用款后即大额支付晨脉 3 号基金投资款及

股权转让款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已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及披露义务，

是否存在虚假偿还资金占用或二次占用等情形。 

（3）锐嘉科近三年又一期的经营情况、主要财务数据及股权结构，

锐嘉科是否与公司、控股股东及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，购买锐嘉科的

具体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根据年报，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应收原控股股东浙江巨龙控股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巨龙控股”）资产转让款 2.53 亿元，并计

提坏账准备 1.27 亿元。年审会计师称已实施函证程序，并取得了巨



3 

龙控股关于资产剥离剩余价款支付的说明函及财务报表，仍然无法取

得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该款项的可收回金额，也无法确定是

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。请年审会计师就已实施的函证程序，

巨龙控股说明函的主要内容以及巨龙控股的主要财务数据，说明无法

判断可回收金额的具体原因。 

4.你公司独立董事王鹏鹏、余宋娟、胡永玲无法就公司 2020 年

度报告以及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的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成性的事项进行确认，

主要原因为对公司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、投资管理以及中国证监会立

案调查等问题无法核实。 

    （1）你公司独立董事在 2021 年 3 月 29 日披露的《关注函的回

复》公告中曾发表意见称“公司不存在炒作股价或变相为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提供资金或输送利益的情形，亦不存在为子公司

北京刀魂提供担保及财务资助的情形。”请公司独立董事具体说明对

公司投资管理问题等事项无法核实的具体原因，并结合已开展的具体

工作等说明是否已勤勉尽责。 

（2）根据你公司披露的《独立董事对 2020、2021年度公司相关

事项的独立意见》，经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后的违规担保事项与你公司

在年报中披露内容存在不一致。请你公司及独立董事核实并说明不一

致的原因。 

5. 根据年报，你公司营业收入扣除项目金额为 0。请年审会计师

结合《关于退市新规下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通知》的具体要求，核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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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是否扣除充分，是否存在应扣除未扣除的情形。 

6. 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.82 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减少

67.15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12.47亿元，经营活动产

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2.95亿元。 

（1）你公司在年报中称营业收入下滑是因为新游戏产品并未如

期上线，本年度主要的收入来自于历史自研开发的老游戏产品和代理

发行的游戏产品。请你公司补充列示占公司收入 10%以上游戏的具体

名称、上线时间、运营模式、月活用户数量，以及未如期上线的游戏

名称、原计划上线时间以及未能如期上线的具体原因。 

（2）报告期内你公司产生销售费用 1.13 亿元，同比增加 4.90%。

请你公司结合销售费用的具体内容说明本年度营业收入大幅下降但

销售费用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结合财务报表中购买商品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

及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科目的具体内容以及同比上年变

动情况说明本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及合理

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5 月 25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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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5 月 17 日 

 

 

 

 


